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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立法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社会关注《旅游法》，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立法可以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规范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
关系，加强旅游市场监管。
在《旅游法立法研究》中，作者王天星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旅游权的实现为主线，从服务立法的角度，
分别对公民旅游权、旅游促进、旅游公共服务、旅游规划、旅行社制度、导游制度、旅游景区制度、
旅游住宿业制度、旅游法律责任制度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鉴于本书作者全程参与了《旅游法》的起草工作，在对《旅游法》相关制度分析的同时，深入揭示了
制度确立的缘由与过程，对深入理解《旅游法》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旅游法立法研究》适合旅游法研究人员、旅游执法机构的工作者、旅游经营单位的法务人员及高层
管理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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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天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市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
近年来在《法学杂志》、《人民司法》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编有《西方国家旅游法律
法规汇编》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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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七）规划的实际效力 规划的实际效力是指旅游发展规划对政府、政府管理部门、旅游经
营者等主体的约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
根据法理，实现上述效力应通过旅游规划与其他规划相协调，其最后保障应为法律责任。
从各地旅游条例对规划法律效力的规定来看，条例要求旅游发展规划应与其他法定规划，如风景名胜
区、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森林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文物、古村落、宗教场所保
护等规划相协调；要求编制其他有关规划时应当统筹考虑旅游功能，兼顾旅游业的发展。
对于旅游规划的法律效力，条例一般仅对旅游发展规划的效力作出倡导性、宣示性规定，要求新建、
扩建、改建的旅游项目应符合旅游发展规划。
但对如何保障旅游项目遵守旅游发展规划，却仅规定项目审批部门应征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对违反旅游发展规划的法律责任，除个别地方外，大多数地方的旅游条例没有对其作出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条例》第五十七条对旅游规划法律效力的规定是：“违反本条例规定，旅游
景区（点）的管理机构未编制旅游景区（点）规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旅游景区（点）规划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
法予以处罚。
” 二、旅游行政规划现状评述 从上述对各地旅游条例对旅游规划的分析来看，旅游规划立法取得了
较大的成绩，对旅游规划的类型、编制主体、编制程序、编制依据、规划效力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从旅游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从“大旅游”的角度来看，旅游规划的地方立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旅游规划的体系不完整 旅游规划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包括许多子项。
现行地方旅游条例基于地方立法主体的权限，未对全国旅游规划的体系作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地方旅游条例的制定者也未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对地方旅游规划体系进行清晰的界定。
与公路规划体系、港口规划体系、防洪规划体系等规划相比，旅游规划的体系还不够完整、清晰。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公路规划分为国道规划、省道规划、县道规划、乡道规划
，专用公路规划。
省道规划应当与国道规划相协调，县道规划应当与省道规划相协调，乡道规划应当与县道规划相协调
，专用公路规划应当与公路规划相协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发现专用公路规划与国道、省道、县道、乡道规划有不协调的地方，
应当提出修改意见，专用公路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作出相应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防洪规划是指为防治某一流域、河段或者区域的洪涝灾害而制定
的总体部署，包括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防洪规划，其他江河、河段、湖泊的防洪规划以
及区域防洪规划。
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区域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的流域防洪规划”。
《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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